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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憲法予港特殊法律地位和優勢
憲法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和􀎠源􀎡

國家憲法日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此次座談會以 「國家憲法與改革開
放」為主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座談
會上致辭指出，現行憲法在中國共產黨
倡導和領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應運而生
，並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始終
保持與時俱進的鮮明品格。改革開放催
生了現行憲法，現行憲法天然帶有改革
開放的 「基因」。現行憲法是改革開放
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
結果，是一部與時俱進充分體現改革開
放精神和偉大成果的憲法，也必將是一
部繼續堅定不移向前推進改革開放歷史
新征程的憲法。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已
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
全體中國人民堅持改革開放是現行憲法
的鮮明品格和時代特徵。

王志民表示，憲法賦予香港特殊的
法律地位和優勢，是創設特別行政區制
度和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
穩致遠的 「根」和 「源」。自回歸之日
起，香港同胞就生活在憲法確立的國家
憲制秩序中。無論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的內地，還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都統一在 「一國一憲」之中，都是國
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為
香港好、為國家好，我們一定要始終堅
定不移地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
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始終堅定不移地
認知憲法、宣傳憲法、維護憲法，始終

堅定不移地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
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完
善憲法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回歸21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
證明，依法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歸
根到底是依憲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
尊崇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是香港
法治核心價值的 「源頭」、 「根本」、
「核心之核心」。

建設大灣區 豐富「一國兩制」
王志民表示，憲法是推動改革開放

和 「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的根本保障
，香港必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鑄就
新輝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是
「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改革開

放和 「一國兩制」的新時代要求。作為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 「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既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的全新探索。

回歸21年來的 「香港成功故事」反
覆證明，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 「兩
制」之利，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一條根本經驗，也是繼續 「大膽闖
、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的根本
法寶。香港在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中，只要繼續弘揚這條根本
經驗、繼續秉持這一根本法寶，就一定

能不斷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地位，就一定能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就一定能鑄就新時代香港發展的
新輝煌。

王志民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去年 「
七一」視察香港時指出： 「我們既要把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
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
憲法是實現 「兩個建設好」的最高法律
保障，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兩大國
策的生動實踐，又源源不斷地為憲法注
入新的實踐底蘊。讓我們繼續堅定不移
地邁向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偉大事
業新征程，繼續堅定不移地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繼續堅定不移地相信
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在新時代
新征程中，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會有讓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我們美
麗的香港也必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書寫新的香江傳奇。

•談憲法與改革開放：
現行憲法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和領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應運而

生，並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鮮明品
格，其五次修改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在改革
開放進程中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也必將是一部繼續堅定
不移向前推進改革開放歷史新征程的憲法。

•談憲法與香港：
憲法賦予香港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優勢，是創設特別行政區制

度、制定基本法、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行穩致遠的 「
根」 和 「源」 ，無論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還是實行資本
主義制度的香港，都統一在 「一國一憲」 之中，都是國家治理體
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談憲法與新時代：
憲法是推動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 進入新時代的根本保障

，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的一條根本經驗，只要繼續弘揚這條根本經驗、繼續秉持這
一根本法寶，香港必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鑄就新輝煌。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資深大律師莫樹聯昨
日在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指出，儘
管憲法和基本法中好像有許多不同甚至
相反的條文，但不代表兩者有任何衝突
或互不兼容，因為基本法所有條文都是
在憲法框架內的例外安排，而非憲法框
架以外的一些東西。

莫樹聯致辭時首先提到兩條看似互
不兼容的憲法與基本法條文：憲法第1條
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根本制度；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
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莫樹聯表示，有人以此稱憲法與基
本法互相衝突，因此憲法不能在香港適
用；但他認為，這種想法可能是一種沒
有經過大腦思考的 「膝跳反應」，因為
完全沒有考慮憲法的整體設計，特別是
憲法第31條和62條。

莫樹聯指出，憲法第31條規定，國
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區；憲法第62條規
定，全國人大的職權包括決定特區的設
立及其制度。他認為，這兩條條文的意
思，是當國家有需要時，可以有彈性地

作出例外安排，而特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就是這種例外安排。

莫樹聯強調，該例外安排已寫在憲
法中，因此儘管憲法和基本法中好像有
許多不同甚至相反的條文，但不代表兩
者有任何衝突或互不兼容，因為基本法
所有條文都是在憲法框架內的例外安排
，而非憲法框架以外的一些東西。

市民無需憂失高度自治
談及可在香港適用的憲法條文，莫

樹聯認為有三類：一是基本法提及卻未
有規定其組成及職權的國家機構，須通
過憲法理解其定義；二是憲法中表達國
家精神的原則性條文，例如憲法序言有
關台灣是國家神聖領土一部分的段落，
曾被香港法院引用，以證明香港法院執
行台灣法院頒布的破產令等，有助而非
阻礙祖國統一大業；三是具密切關係的
基本法與憲法條文，例如根據憲法第67
（4）條與基本法第158（1）條，全國人
大常委會不僅有權解釋基本法，更在有
需要時對基本法作出某些補充，其中憲
法規定了法律解釋權所包括的功能。

莫樹聯又表示，雖然憲法一些條文
在香港適用，但市民無需擔心香港失去
高度自治，因為就算憲法條文在香港適
用，執行時亦要考慮或引用香港本地法
律，包括普通法、有關的基本法條文，
例如：DQ案中所引用的人大釋法，需考
慮在香港普通法制度下有無追溯力。

莫樹聯在致辭結尾時，亦給在場學
生留下一段寄語： 「假如有人說，憲法
沒可能在香港適用，或者說若憲法在香
港適用，香港就會失去高度自治，我希
望同學們在接受這類觀點前，先問一下
自己有無深思熟慮，還是先入為主、不
自覺產生 『膝跳反應』？」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莊恭誠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過去港人對憲法的重視程度
不夠，例如反對派經常說憲法不適用於香港
，這些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沈春耀講得
非常好， 「我們經常話憲法不關我們事，香
港只是用基本法，但沈春耀講清楚憲法和基
本法的關係，特別在國家憲法日，要搞清楚
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憲法
適用於香港，特區是根據憲法第31條而設立
的，雖然在 「一國兩制」安排下，基本法寫
明香港實施的具體制度和生活方式，但與憲
法並無矛盾。譚惠珠又說，要了解中國近現
代歷史，才能真正認識中國憲法，明白中國
為何走改革開放的路，目的是為了國家統一
、領土完整和繁榮富強。她又說，國家和香
港有着共同的核心利益，香港的前途必定維
繫於一個富強的中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過去在 「一國
兩制」下，大家多講基本法而少講中國憲法
，她認同沈春耀所講，兩者是 「母法」與 「

子法」的關係，有 「一國」才有 「兩制」，
如無憲法就無基本法，認為應多作推廣，令
市民掌握兩者關係。

對於《憲法》是否適用於香港，李慧琼
說， 「一國兩制」的實施都是透過憲法確立
，廣義來說憲法是全國實施，但落實是透過
基本法而落實。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表示，沈春耀
的講話很有歷史感，作為法律專家，他亦從
發展脈絡的視角提出了憲法和基本法不能二
元對立的觀點。她認為，香港與內地同屬一
個國家，都是國家憲制的一部分，而特區和
基本法亦源於憲法，從憲法整體性的角度而
言，香港理應維護國家安全，而任何人的權
利都並非絕對，要受國家安全、社會利益和
他人權利等限制，做到平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沈春耀
的講話深入剖析了憲法與基本法的法律淵源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憲法的效
力覆蓋國家全部領土和領域，憲法是香港基
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來源，特區不存在一
個脫離國家憲法的憲制和法治。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在香港舉行的 「國家憲法日」 座
談會上表示，憲法賦予香港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優勢，是創設
特別行政區制度和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的 「根」 和 「源」 。他強調，回歸21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並
將繼續證明，依法保障 「一國兩制」 實踐，歸根到底是依憲
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尊崇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是香
港法治核心價值的 「源頭」 、 「根本」 、 「核心之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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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講話重點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行政會
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在座談會上
提問，關注國家憲法下公民權利和義務的關
係。沈春耀回應時指出，公民權利的行使要
有合理界定，包括不能影響他人的合法權益
、考慮到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維護國家安全與
統一，正如憲法第二章標題 「公民的基本權
利和義務」所指，公民享有權利的同時，也
承擔一些義務。

國家安全意義重大
對於國家安全，沈春耀表示，不少香港

同胞關心這一問題。他說，任何一個主權國
家都有其核心利益，其中，國家主權、領土
完整、國家尊嚴、國家安全必不可少，而不
同國家對這方面的界限或有不同理解。

沈春耀強調，對中國而言，維護國家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
同意志和重大核心利益。

他表示，香港同胞只要想一想近代以來

中華民族久經磨難、歷盡滄桑的歷程，想一
想今天中國依然面臨有關實現國家統一的
台灣問題尚未解決，依然面臨特別是新疆
、西藏等地嚴重的恐怖主義或分離勢力威
脅，就會體會到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十分重
大。

至於公民權利，沈春耀提到，整個國家
憲法通過完備的法律體系實施，改革開放40
年來，國家逐步制定和完善了行政訴訟法、
行政復議法、信訪及調解機制等法律、法規
和制度，以具體實現和保障公民按憲法第41
條享有的權利。

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引用基本
法第39條指出，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除通過香港特區法律實施的《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等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
這些限制涉及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公共
秩序以及尊重他人權利等需要，因此香港居
民的權利和自由有充分保障。

沈春耀：公民有義務維護國家統一

莫樹聯：憲法和基本法沒有任何衝突
各界：座談會有助正確認識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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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憲法日」 座談
會在港召開，出席者包
括（左起）勵進教育中心
理事曾德成、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治
委員陳亞丁、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
主席范徐麗泰、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沈春耀、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中聯辦副
主任陳冬、前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莫樹聯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